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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91 公司简称：惠云钛业 公告编号：2025-103

债券代码：123168 债券简称：惠云转债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

产经营的需要，预计2026年度与关联方广西德天化工循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天化工”）、惠云钛业（亚太）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云钛业（亚太）”）、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新材”）及其子公司广东天安高分

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高分子”）和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天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41,740万元。具体交易合同由

交易双方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2025年9月17日公司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下

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金额为

14,340万元，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与德天化工、惠云钛业（亚太）、天安

新材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638.38万元（未经审计）。

（二）董事会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获得通过。公司董事长

钟镇光和副董事长钟熹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事先已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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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

则的规定，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与德天化工、惠云钛业（亚太）、天安新

材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年预

计发生金

额（万元）

2025年1-11月已

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2024年发生

的关联交易

金额（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原

材料

德天化

工

采购

原材

料

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

公允协商定

价

24,000 4,173.95 0.00

关联采购小计 24,000 4,173.95 0.00

向关联

人提供

服务

德天化

工

提供

服务

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

公允协商定

价

40 10.90 0.00

提供服务小计 40 10.90 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惠云钛

业（亚

太）

销售

钛白

粉

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

公允协商定

价

14,000 0.00 0.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天安新

材及其

子公司 销售

钛白

粉

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

公允协商定

价

3,700 453.53 0.00

其中：安

徽天安

按照市场化

原则公平、

公允协商定

价

2,920 351.90 0.00

关联销售小计 17,700 453.53 0.00
合计 41,740 4,638.38 0.00

注：1、公司在实际开展业务过程中，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视具体情况并经过市场化

筛选对比选择交易对手方开展交易。预计可能与关联方发生交易的，为提高决策效率，事前

审批相应额度，实际最终交易金额将可能小于预计金额，其差异是合理的。

2、公司受托管理德天化工。2025年9月17日公司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参股其35%股权的相关议案，同时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于2025年9月19日辞职）叶胜先

生目前担任德天化工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德天化工自2025年9月17日起被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公

司与德天化工在2025年1月1日至9月16日期间的交易，属于关联方认定前的正常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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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公司与德天化工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统计从2025年9月17日开

始。下同。

3、惠云钛业（亚太）于2025年5月成立，系公司参股40%的企业，同时，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钟熹女士亦担任该企业董事职务。公司与惠云钛业（亚太）从2025年1月1日-9月16
日并无交易往来。因此，公司与惠云钛业（亚太）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统计从2025年9
月17日开始，期间关联业务暂未开展。下同。

4、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聘任天安新材独立董事罗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规定，从2025年9月17日起天安新材及其

子公司被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天安新材及其子公司于2025年1月1日-9月16日期间发

生的交易系将其认定为关联方前的正常交易往来，不属于关联交易。因此，公司与天安新材

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统计从2025年9月17日开始。下同。公司与天安新材及

其各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可按实际业务发生需求在不超过2026年预计总额度（3700万元）

内相互调整。

5、公司2025年1-11月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初步统计，未经审计，实际数据以最终

审计结果为准。下同。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年 1-11
月发生金额

（万元）

2025 年

9-12月预

计 发 生

金额（万

元）

2025 年

1-11月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2025 年

1-11月发

生 额 与

预 计 金

额 差 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德 天 化

工

采购原材

料
4,173.95 12,000 15.26 -65.22

2025年下

半年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

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25年下

半年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公告

编号：

2025-075)

关联采购小计 4,173.95 12,000 15.26 -65.22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服务

德 天 化

工
提供服务 10.90 40 27.01 -72.75

提供服务小计 10.90 40 27.01 -72.75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惠 云 钛

业 （ 亚

太）

销售钛白

粉
0 300 0 -100

天 安 新

材 及 其

子公司
销售钛白

粉

453.53 2,000 1.44 -77.32

其中：安

徽天安
351.90 1,500 1.12 -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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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销售小计 453.53 2,300 1.44 -80.2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2025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同时公司

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上述差异均

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经审核，我们认为：2025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公

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务

发展需求，同时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

当调整。公司 2025 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一的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广西德天化工循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400669743906Q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崇左市大新县雷平镇

法定代表人 叶胜

注册资本 6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8年1月31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颜料销售;颜料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石灰和石

膏制造;饲料添加剂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饲料添加剂生

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德天化工资产总额15,052.23万元；净

资产-755.86万元；营业收入22,279.17万元；净利润-1,791.82
万元。（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天化工系公司参股35%且进行受托管理的企业，同时系

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于2025年9月19日辞职）叶胜先生

担任法定代表人兼经理的企业

（二）关联方二的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惠云钛业（亚太）私人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2025203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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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性质 私人有限公司

住所 新加坡友邦科技园友邦新月10号07-21单元

执行董事 尤芳纬

注册资本 100万新加坡元

成立时间 2025年5月9日
经营范围 塑料助剂，钛白粉，工业化学品及原料等；

主要财务数据
惠云钛业（亚太）于2025年5月设立，截至公告披露日尚未

开展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惠云钛业（亚太）系公司参股40%的企业，同时系公司副

董事长、副总经理钟熹女士担任董事的企业

（三）关联方三的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天安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

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6007224411582 91440604MA54WWBA39 9134112407239570XG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住所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小雾

岗公园园林陶瓷厂内11
号（自编4号楼203室）

住所申报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杏

梧工业路87号自编1-8座
之一（住所申报）

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

谭现代产业园光辉大道

20号

法定代表人 吴启超 宋岱瀛 宋岱瀛

注册资本 30485.768万元 20000万元 48000万元

成立时间 2000年5月15日 2020年6月28日 2013年7月12日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经营：压

延薄膜、尼龙贴合布、

塑胶和真皮印花，压延

发泡人造革、汽车内饰

材料、高分子材料；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

造；塑料制品销售；新材

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新型建筑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

料制造；纸制品制造；纸

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

销售；人造板制造；人造

板销售；合成材料销售；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

研发；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

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新型建筑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销售；涂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轻质建筑材料

制造；纸制品制造；纸

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

品销售；人造板制造；

https://www.qcc.com/pl/p7fc4d779a34326dede10462b89c4549.html
https://www.qcc.com/pl/p7fc4d779a34326dede10462b89c45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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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塑

胶表面处理；新型陶瓷材

料销售；工业互联网数据

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维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人造板销售；合成材料

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塑胶表面处理；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新型陶瓷材料销售；信

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维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主要财务数

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天安新材资产总额303,355.70万元；净资产82,737.68万
元；营业收入227,340.62万元；净利润9,753.97万元。（未经审计）

与公司的关

联关系
天安新材系公司财务总监罗琴女士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公司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日常交

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提供/销售服务，公

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交易

双方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采购/销售的市场价格均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

式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业务开展需要签

署相关合同和协议，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等均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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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必要且定

价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

需要，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促进业务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造成不良影响，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

议》；

2、《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惠云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